红河州环境保护局建水分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 我分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提出听证申请。
联系电话：0873-7626081、7626696（建水县政务服务中心州生态环境局建水分局受理窗口）
通讯地址：建水县建水大道647号（县人民政府办公大楼4楼红河州生态环境局建水分局）
邮编：654399
	项目名称
	建水县鸿瑞龙豆制品厂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
	建水县临安镇狗街村委会白路头胡家坟坡
	建设单位
	建水县鸿瑞龙豆制品厂

	环评文件类型
	环境影响报告表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云南平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概况

	 项目总用地面积13320m2，建筑面积6500m2；建设加工车间、原料库、成品库、锅炉房、生物质燃料堆棚、办公生活区及其它配套设施；建成后生产规模为日产豆制品4吨，年产豆制品800吨。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本项目位于环境质量达标区，评价范围内无一类区，根据估算模式判定本项目大气评价等级为二级。正常工况下，锅炉烟气经旋风除尘器和冲击式水膜除尘器处理后排放的大气污染物贡献值较小，经估算模型AERSCREEN初步预测，NOx的最大占标率1%≤Pmax=9.2715%＜10%，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为二级评价，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区域大气环境质量较好。因此，项目正常情况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对大气环境影响可接受，项目大气污染物排放方案可行。项目厂界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厂界浓度限值，且厂界外大气污染物短期贡献浓度不超过环境质量浓度限值，所以不需要设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综上所述，本项目建成后对区域大气环境质量影响较小。

（2）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本项目位于水环境质量达标区，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表水环境》（HJ2.3-2018）本项目为水污染影响三级B等级，生产废水经收集后进入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进入废水收集池暂存，清运用作旱地灌溉；生活污水进入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运作为田地农肥，均不外排，不会对当地地表水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地表水影响可接受。

（3）声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本项目主要噪声源经过基础减振、厂房隔声后，各厂界噪声预测值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对周围环境敏感目标的影响较小。

（4）固体废弃物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生物质锅炉灰渣、收尘灰、豆衣、质量不合格的产品，集中收集后暂存在一般固废暂存间内，进行分类堆放，收尘灰、豆衣、质量不合格的产品等采用袋装，定期委托周边村民定期清运用作农肥，做好转运台账；豆渣、锅巴经收集后及时的外售于养殖企业作为饲料利用，做到日产日清，减少堆放时间，从而减少异味影响；废包装袋收集后定期外售给废品回收站，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可利用的回收利用，不可回收利用的集中收集在专用垃圾箱内，定期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废水收集池和化粪池污泥产生量约为2.85t/a，委托周边村民定期清掏清运用作农肥，处置率达到100%，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公众参与情况

	无

	建设单位或地方政府所作出的相关环境保护措施承诺文件

	

	拟审批意见
	拟审批


注:项目基本情况、项目主要环境影响、项目预防及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公众参与情况、建设单位或地方政府所作出 的相关承诺文件部分由建设单位填写 。拟审批意见、公众反馈意见联系方式部分由行政审批机关填写
